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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教育部頒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要點規定，設置本要點。
2、 目的：
因應新課綱施行，校內成立課綱核心工作小組，負責籌畫與執行相關推動事項。
3、 學習領域：
本校各學習領域分成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等七個學習領域。
肆、核心工作小組：
	核心小組
	職 稱
	姓 名
	職責

	召集人
	校長
	林妍伶
	指導各項 12 年國教課綱工作

	執行秘書
	教導主任
	陳熙婕
	課綱工作規劃與執行、
社會領域代表

	委員
	總務主任
	李亭
	數學領域代表

	委員
	教學組長
	蘇庭瑋
	英語領域代表

	委員
	訓導組長
	許秋霞
	國語文領域代表

	委員
	教師
	李通全
	自然科學領域代表

	委員
	教師
	廖悅苓
	生活領域代表


4、 核心小組工作內容如下：
1、 訂定學校願景目標、學生圖像、校本特色圖像等校本內容。
2、 根據各學科提供之特色課程內容，彙整校本課程地圖。
3、 提出校本課程教師專業成長進修建議案，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4、 研討新舊課綱銜接事宜，規劃建議案與人力規劃草案等。
5、 核心小組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6、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